
马关县红十字会采购管理制度

为切实加强采购管理工作，确保采购按照有关规定实施，

坚决杜绝铺张、浪费现象，合理发挥好办公经费作用，依据

相关法规、政策，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采购管理制

度。

第一条 单位所有需要购置办公用品，全部统一由出纳

员采购。

第二条 对常规性及较大宗的单位办公用品的采购，年

初要有具体详细的计划，并报单位党政领导班子会确定。

第三条 对单笔购置 2000 元及以上，批量购置 5000 元

以上的固定资产，要召开班子会讨论同意后方可采购。

第四条 采购单价在 500 元(含 500 元)以下的低值易耗

品和日常办公用品，以及在 500 元以内的日常开支由出纳员

报分管领导决定；购置单价在 500 元以上的大宗款项物品或

500 元以上的支出项目由主要领导审批。

第五条 综合办公室对所采购的办公用品及其他物品应

进行入库清点、造册登记，对领用人、保管人、使用人实行

使用登记。领取时要经综合办公室负责人同意，有必要时需

履行必要的手续，一旦丢失或人为损坏应照价赔偿。

第六条 采购员在外出采购时，对所购物品需经市场调

查，做到心中有数。严把质量关，力争使所购物品物美价廉。

第七条 采购员在采购后，对采购发票要严格按照财务

制度把关，发票内容要实事求是，所购物品品名、规格、数



量、单价、价款、经办人等内容应齐全。

第八条 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

